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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虹、王姗、王彦、张欢、陈娟、张灵娣、贾纪刚、李冬梅、钱英、楼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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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室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母婴室的建设、管理、服务和监督与改进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场所和机关、企事业单位母婴室的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可不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标准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母婴室  nursing room 

专为孕期女性、哺乳期女性、婴幼儿及其护理者设置的，用于哺乳、集乳、护理及临时休憩的场所。 

3.2   

哺乳区  lactation area 

母婴室内用于哺乳期女性集乳、更换乳垫、婴幼儿哺育及更换衣物的专门区域。 

3.3   

盥洗区  nursing area 

母婴室内用于婴幼儿更换尿布或纸尿裤、婴幼儿洗护、成人洗手及清洗婴幼儿物品的专门区域。 

3.4   

备餐区  dining area 

母婴室内用于加热鲜奶、冲泡奶粉、加热其他婴幼儿食品及婴幼儿进食的专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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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休憩区  rest area 

母婴室内用于孕妇、哺乳期女性或婴幼儿及其家长临时休息和活动的专门区域。 

4 建设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应有固定场地和基础设施。 

4.1.2  应建立管理使用登记制度。 

4.1.3  应配备专人（可兼职）开展服务、管理工作。 

4.1.4  应在醒目位置悬挂统一标识及导向标志，便于识别和使用。 

4.2 等级划分 

母婴室划分为三星、四星、五星三个等级，各等级具体设施配置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4.3 设置要求 

4.3.1  母婴室设有哺乳区、盥洗区、备餐区和休憩区，各功能区设施配置要求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4.3.2  母婴室星级设置： 

——建筑面积为 5000～10000m
2
或日客流量超过 5000 人不足 10000 人的公共场所，应设置单独的

三星级母婴室； 

——建筑面积超过 10000m
2
或日客流量超过 10000人的公共场所，应设置单独的四星级或五星级母

婴室。 

4.3.3  应设置母婴室的公共场所确实无法设置单独母婴室的，可设置移动母婴室。 

4.3.4  有哺乳需求女职工的机关、企事业用人单位，应设置单独的母婴室。 

4.4  硬件要求 

4.4.1  母婴室应独立、私密且有水源，门口可正常通行、无障碍物。 

4.4.2  母婴室门的净宽度不宜小于 0.9m，内部通道净宽度不宜小于 1.1m。 

4.4.3  母婴室哺乳区设置应独立、私密，有帘子、隔间等遮挡物。 

4.4.4  母婴室室内照明应灯光柔和，避免尿布台和哺乳区上方光源向下直射。 

4.4.5  母婴室内部装饰色调应柔和温馨，地面使用防滑材料，管道和尖角有包裹处理。 

4.4.6  母婴室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和室内设施应符合 GB 50325 的规定。 

4.4.7  母婴室内距离地面 1.3m 以下，幼儿经常接触的墙面，应采用光滑易清洁的材料。 

4.4.8  母婴室内应悬挂《母婴室使用温馨提示》，相关示例见附录 C。 

4.5  标识标志要求 

4.5.1  应在导向图上标明母婴室的位置，设置导向指示标识，定位母婴室的方向与位置。 

4.5.2  导向标识应清晰、统一、准确且具有连续引导的作用。 

4.5.3  母婴室标志由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组成，可根据实际情况单独或组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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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母婴室标志和颜色相关示例见附录 D，使用时可对图形整体进行等比例放大或缩小。 

4.6  环境要求 

4.6.1  母婴室内应保持温湿度适宜，整洁、无异味，有明显禁烟标识。 

4.6.2  母婴室内应优先采用自然通风设施；当采用换气通风时，房间的换气次数不应低于 3次/小时；

采用机械通风或空调房间，人员所需新风量应不低于 20m³/(小时·人)。 

4.6.3  母婴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 18883的规定。 

5 管理要求 

5.1 使用与维护 

5.1.1 母婴室应专室专用，避免闲杂人员进出。 

5.1.2 设置管理员应负责母婴室的正常运行。 

5.1.3 母婴室应按需配备专用钥匙或门禁，由专人管理，定期上报母婴室运行情况。 

5.1.4 管理人员应每天清点和及时补充公用物品，并对受损物品进行维修申请。 

5.1.5 母婴室内设施物品为公用物品，应定点安放，不得私自挪用。如有人为损坏，应定责赔偿。 

5.2 清洁 

5.2.1 保洁人员定期做好母婴室环境、设施卫生保洁工作，执行垃圾分类制度，及时进行垃圾处理。 

5.2.2 保证室内清洁、无异味。  

5.2.3 保持台面、地面及相关设施清洁，应视母婴室使用频率合理确定日常保洁工作的频次。 

5.2.4 婴儿床应使用一次性垫巾，棉质类床单污染时应随时更换、清洗、消毒。  

5.2.5 每天及时填写《母婴室保洁登记表》，示例见附录 E。 

5.2.6 保洁期间，宜放置工作指示牌。 

5.3 安全 

5.3.1 母婴室内所有专用设备每日进行检查。 

5.3.2 及时发现各类设备运行故障及使用问题并上报处理。 

5.3.3 故障设备维修期间应有明显标识。 

5.3.4 应设置应急预案小组，明确应急小组组长、成员及其职责。 

6 服务要求 

6.1 服务时间 

开放时间应与公共场所的服务时间一致，在醒目处公示服务时间。 

6.2 服务对象 

包括孕期女性、哺乳期女性、婴幼儿及其护理者。 

6.3 宣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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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室内张贴、悬挂或摆放母婴养育相关宣传资料。 

7 监督和改进 

7.1  应建立咨询服务和信息反馈体系，确保服务对象获得有效服务。 

7.2  应建立监督核查机制，定期考核，不定期开展监督管理，核查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设施设备、环境

条件、安全卫生、管理制度等，根据检查结果实施纠正或采取预防措施。 

7.3  应在醒目处设有意见箱（簿）、服务电话等标识，便于服务对象与建设单位联系和进行意见反馈。

主管部门应及时收集意见或建议，处理投诉问题并给予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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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母婴室各等级具体设施配置 

表A.1规定了母婴室各等级具体设施配置。 

表 A.1  母婴室各等级具体设施配置 

 

等级 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 

空间形式 独立 独立 独立 

使用面积 ≥6 ㎡ ≥10 ㎡ ≥20 ㎡ 

指引和标识 ▲ ▲ ▲ 

哺乳区设施 

座椅 ▲ ▲ ▲ 

帘布或上锁门 ▲ ▲ ▲ 

桌子或置物架 △ ▲ ▲ 

电源插座 ▲ ▲ ▲ 

衣帽钩 ▲ ▲ ▲ 

盥洗区设施 

尿布台 ▲ ▲ ▲ 

快速手消毒剂 △ △ △ 

洗手池 △ ▲ ▲ 

镜子 △ △ △ 

干手器或纸巾 △ ▲ ▲ 

垃圾桶 ▲ ▲ ▲ 

热水设备 △ ▲ ▲ 

母婴用品自动售卖机 △ △ △ 

备餐区设施 

温奶器 △ △ ▲ 

微波炉 △ △ △ 

消毒柜 △ △ △ 

饮水机 △ △ ▲ 

儿童餐椅 △ △ ▲ 

休憩区设施 

沙发 △ △ ▲ 

茶几 △ △ ▲ 

资料架 △ △ ▲ 

儿童座椅 △ ▲ ▲ 

婴儿床 △ △ ▲ 

安全设施 
紧急呼叫按钮 △ ▲ ▲ 

消防设施 ▲ ▲ ▲ 

空气设施 
排风扇 △ △ △ 

空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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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母婴室各等级具体设施配置（续） 

等级 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 

母婴知识科普宣传 

设施 
电子显示屏 △ △ △ 

注：“▲”为必配；“△”为选配。 
a   
新建母婴室宜按四星级要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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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母婴室各功能区设施配置要求 

表B.1规定了母婴室各功能区设施配置要求。 

表 B.1  母婴室各功能区设施配置要求 

功能区 设   施 要                  求 

哺乳区 

座  椅 用于为婴幼儿哺乳，应干净卫生、舒适、无棱角、便于哺乳。 

桌  子 用于放置哺乳有关用品，应易于清洁，且无明显棱角或安装护角。 

帘布或门 用于遮挡妇女哺乳、集乳，提供较为私密的个人空间。其中帘布宜质地厚重。 

置物架 用于放置哺乳有关用品。置物架应易于清洁，且无明显棱角或安装护角。 

电源插座 使用对象主要是哺乳期妇女集乳用的电动吸奶器，插座应带有安全保护装置。 

衣帽钩 用于挂置衣物、背包等物品。衣帽钩应表面光滑且无棱角。 

盥洗区 

尿布台 

用于成人为婴幼儿换尿布、整理衣物。尿布台应配有可调节的安全扣带，边角使用圆

角设计，台面使用抗菌、抗霉的材质，保证安全卫生。在尿布台上方可设置暖灯，避

免婴幼儿更换尿布时着凉。 

快速手消毒剂 
用于快速手消毒，一般为壁挂式。在三星级母婴室中，快速手消毒剂与洗手池的配置

可根据情况二选一。 

洗手池 
用于成人洗手、清洗哺乳用品、婴幼儿洗护。洗手池宜有感应水龙头、普通皂液器或

感应皂液器、热水器或热水系统。 

镜  子 用于成人及儿童整理仪容仪表。 

干手器 用于洗手后烘干双手。 

纸  巾 纸巾盒一般为壁挂式，可按需悬挂卷纸盒、抽纸盒等不同类别。 

垃圾桶 
用于盛放被丢弃的纸巾、尿布等垃圾，为立式带桶盖和踏脚的无棱角垃圾桶，并根据

垃圾分类要求做好分隔和标示。 

热水设备 提供热水，用于婴儿洗护。可以使用热水器或热水系统。 

母婴用品自动

售货机 
用于提供售卖母婴用品服务，宜放置在母婴室或母婴室外合适位置。 

备餐区 

温奶器 用于加热鲜奶和婴幼儿辅食。 

微波炉 用于婴幼儿辅食加热。 

消毒柜 用于母婴用品消毒。 

饮水机 
用于冲泡奶粉、稀释婴幼儿辅食、婴幼儿及成人饮水。提供的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饮水机有温度显示为宜。不具备设置饮水机条件的可提供热水壶或烧水壶。 

儿童餐椅 
用于婴幼儿进餐，也可用于临时放置、固定婴幼儿，应配有可调节的安全扣带，大小

应适用于 6 个月到 2 岁半的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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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母婴室各功能区设施配置要求（续） 

功能区 设   施 要                  求 

休憩区 

沙  发 用于提供给婴幼儿家长休息，应易于清洁，无明显棱角。 

茶  几 用于摆放母婴相关物品，应易于清洁，且无明显棱角或安装护角。 

资料架 用于摆放母婴相关读物。 

儿童座椅 用于提供给儿童休息，应易于清洁，且无明显棱角或安装护角。 

婴儿床 用于婴幼儿睡觉时使用，应配置床垫、安全护栏且固定。 

安全设施 
紧急呼叫按钮 用于母婴室内应对突发事件而设置的紧急报警呼叫系统。 

消防设施 母婴室同楼层如按消防要求规定已设置消防设施，则视为母婴室已配备。 

空气设施 
排风扇 用于母婴室通风。 

空  调 用于调节母婴室内温度。 

母婴知识科

普宣传设施 
电子显示屏 用于播放母乳喂养知识等相关录像，传播正确的育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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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母婴室使用温馨提示范本 

为了给宝宝和妈妈营造一个安全、私密、干净、舒适的环境，请大家遵循以下指引: 

1.母婴室是专门供孕期，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护理者使用的场所和相关设施，请按照场地指引使用。 

2.母乳喂养时，请锁好门或拉好遮挡帘。离开时请带齐个人随身物品，自觉关闭电灯，风扇，空调

等电器。 

3.请照看好婴幼儿，切勿单独遗留婴幼儿于室内。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个人物品，如有遗失自行负

责。 

4.请保持室内环境清洁，严禁吸烟。爱护室内公共设施，如有损坏或丢失，需追究赔偿责任。 

5.请给宝宝和妈妈一个安静的环境，切勿大声喧哗。 

6.母婴室空间有限，为方便他人使用，使用完毕后请及时离开。 

7.母婴室的开放时间：XXXX （具体时间宜与公共场所的服务时间一致）。 

8.使用母婴室时，如遇紧急情况或需要帮助，请拨打应急电话或按紧急装置。 

管理处电话:XXXX                 急救电话:120         火警电话:119 

报警电话:110                    号码查询: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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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母婴室标志、颜色及使用 

D.1 母婴室标志 

图D.1提供了母婴室的标志。 

 

图D.1 母婴室标志 

D.2 母婴室标志标准色及字体要求 

D.2.1 标准色要求为 C：100，M：0，L：0，K:0 

                C：0，M：0，L：0，K:0 

D.2.2 中文、英文字体均为思源黑体CN Bold。 

D.3 母婴室标志含义 

母婴室标志由图形及文字组成，颜色采用蓝色主基调，构成妈妈怀抱宝宝哺乳的形态，母婴融合，

简洁温馨，色彩明快，易于辨识。 

D.4 母婴室标志使用 

D.4.1 母婴室标志可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使用，根据需要用于建筑物、宣传资料、印刷品适当位置，

但不得占据整个建筑或整个封面，不得改变标志形状。 

D.4.2 母婴室标志使用中可根据周边环境色彩调整颜色，但同一个标志不得饰以多种颜色。 

D.4.3 母婴室标志使用中图形和文字根据需要可分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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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母婴室保洁登记表范本 

表E.1给出了母婴室保洁登记表范本。 

表 E.1  母婴室保洁登记表 

                母婴室                                                                          年 

操作日期 操作时间 清洁/消毒方式 操作人员 

 月   日  时  分  擦拭□ 清扫□ 清洗□ 通风□ 消毒□ 其他       XXX 

    

    

注：清洁消毒方式包括但不仅限于：擦拭、清扫、清洗、通风、消毒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